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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12

月

18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召开第

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出席本次董事

会会议的董事应到

7

人，实到

7

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董事会

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审议并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中石油股份管道平台重组的议

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参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中石油

"

）管道平台重组，并授

权公司管理层签署与本次重组相关的文件，具体情况如下：

1

、本次重组的框架

2012

年至

2013

年期间，公司累计出资

300,000

万元，成为北京国联能源产业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

"

国联基金

"

）有限合伙人，该基金投资于中石油西北联合管道有限责任公

司（下称

"

西北联合

"

）西气东输三线管道项目。

2015

年

11

月

23

日，中石油出资

5,000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中石油管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

"

平台公司

"

），经营范围包括：管道运输；项目投资；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技术推广服务；专业承包、施工总承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现中石油拟以平台公司为重组平台，对西北联合以及中石油东部管道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东部管道

"

）、中石油管道联合公司（以下简称

"

管道联合

"

）三家公司进行整合，由平台公司

统一持有前述三家公司的股权；作为对价，包括本公司在内的投资人将按确定的价格，获得

平台公司相应的股权（以下简称

"

重组计划

"

或

"

重组

"

）。

公司计划参与本次重组， 经与国联基金友好协商， 受让国联基金所持有的西北联合

4.80%

股权，再以该股权作为对价，与平台公司签署《股权收购协议》。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

将直接持有平台公司

1.32%

的股权。

本次重组所涉及的股权转让， 均以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并已经备

案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股东权益价值为基础，并根据各股东在西北联合、东部管道及管

道联合持有的股权比例结合评估基准日后的增资、减资或分红等期后事项进行调整确定。

2

、本次重组的锁定期安排

在完成本次收购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三（

3

）年内，公司不得直接或间接向任何人通过

出售、赠送、质押等方式直接或间接转让其持有的中油管道股权。

若在锁定期内中石油不再拥有对中油管道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则自该日起除中石油外

其他转让方转让持有的中油管道公司股权将不受上述股权转让的限制。

3

、公司参与本次重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为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和建设美丽中国，政府大力推进及鼓励清洁能源

的使用，根据国务院《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

2014-2020

年）》，到

2020

年，我国天然气主干道

里程预计达到

12

万公里以上，比

2014

年末增长近一倍。

天然气需求催生天然气管道建设需求，作为天然气管道运营的主力军，平台公司具有广

阔的发展前景。平台公司成立且完成重组后，有利于理顺股权与运营管理关系，发挥管道资

产的融资功能，实现管道资产的快速发展。

公司参与中石油本次重组计划，是出于天然气管道建设的发展前景、管道平台整合后的

发展空间以及公司产业投资的转型布局等综合考虑。随着平台公司的快速发展，有望为公司

带来稳定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

行”）协商，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工商

银行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进行的 “

２０１６

倾心回馈”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活

动。具体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工商银行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投

资者。

二、适用基金名称及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融通新蓝筹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６０１

（前端）

融通债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６０３

（

Ａ

类）、

１６１６９３

（

Ｃ

类）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６０４

（前端）

融通蓝筹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６０５

（前端）

融通行业景气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６０６

（前端）

融通巨潮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１６０７

（前端）

融通动力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６０９

（前端）

融通领先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１６１０

（前端）

融通内需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６１１

（前端）

融通深证成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６１２

（前端）

融通创业板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６１３

（前端）

融通丰利四分法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６２０

（前端）

融通医疗保健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６１６

（前端）

融通健康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７２７

（前端）

融通转型三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７１７

（前端）

三、具体优惠费率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在活动期间内，基金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一律按八折

优惠；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基金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即实收

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８

），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收费金额为固定金额的，不再享受优惠。

各基金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最新的业务公告。

四、重要提示

１

、在活动期间内，基金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一律按八折优惠；本次优惠活动结束后，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继续按原标准实施。

２

、凡在规定时间及规定产品范围以外的基金定期定额投资申购不享受以上优惠；因客

户违约导致在优惠活动期内基金定期定额投资申购不成功的，亦无法享受以上优惠。

３

、本次优惠活动不包括上述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也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

的基金手续费。

４

、本次费率优惠活动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含

１

月

１

日）开始，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相

关业务规则如有变动，请以工商银行此活动的最新规定为准。

５

、？本次活动的解释权归工商银行所有。？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

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工商银行网址：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电话银行：

９５５８８

。

２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

ｗｗｗ．ｒ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３－８０８８

（免长途话

费）或

０７５５－２６９４８０８８

。

六、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

业绩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

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

品。敬请投资人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简称:太安堂 证券代码:002433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公司新增股份数

４

，

５４１．３２

万股，发行价格

１１．０１

元

／

股，该等股份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预登记托管手续，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

２

、本次发行中，太安堂集团认购的股份限售期为三十六个月，从上市首日起算，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即上市首日）不除权，股

票上市首日设涨跌幅限制。

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其他政府机关对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核准、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

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本公告书中下列词语表示如下含义：

太安堂、发行人、公司 指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指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股东大会 指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近三年 指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非公开发

行、本次发行

指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 指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太安堂集团 指 太安堂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指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ＴＡＩＡＮＴＡＮＧ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ＣＯ．

，

ＬＴＤ．

法定代表人：柯少彬

股票上市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太安堂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３３

注册地址：广东省汕头市金园工业区

１１Ｒ２－２

片区第

１

、

２

座

联系地址：广东省汕头市金园工业区

１１Ｒ２－２

片区第

１

、

２

座

邮政编码：

５１５０２１

电话：

０７５４－８８１１６０６６－１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４－８８１０５１６０

电子邮箱：

ｔ－ａ－ｔ＠１６３．ｃｏｍ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ｐｉｂａｏ．ｃｎ／

经营范围：生产：片剂，硬胶囊剂，酊剂，溶液剂（外用），搽剂，软膏剂（含激素类），乳膏剂（含激素类），滴

耳剂，滴鼻剂，丸剂（水丸、蜜丸、水蜜丸、浓缩丸），颗粒剂，洗剂（激素类），散剂，茶剂，合剂，口服液，糖浆剂，

酒剂，中药前处理剂提取车间（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保健食品生产销售（颗粒剂、胶

囊剂）（卫生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５

日）；皮宝霜配方改良、研究开发；中药材收购；生产护肤类、洗发护

发、洁肤类化妆品（卫生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８

日）；消毒剂（液体），销售时与卫生许可批件同时使用；

卫生用品类［抗（抑）菌洗剂（不含栓剂、皂类）］（卫生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厂外车间（地

址：汕头市金平区月浦南工业区）生产：丸剂（浓缩丸），软膏剂，乳膏剂，中药前处理及提取车间（药品生产许

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厂外车间（地址：汕头市揭阳路

２８

号）生产：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丸剂

（水丸、蜜丸、水蜜丸、浓缩丸），合剂，糖浆剂，酊剂（外用），洗剂（激素类）（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营范围中凡涉专项规定持有专批证件方可经营］。

第二节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８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各项议案，并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进行了公告。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５

日召开了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有关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各项议

案，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６

日进行了公告。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根据利润分

配情况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底价及数量进行调整，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９

日对相关事项进行公告。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本次发行申请文件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９

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９

日获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２０３６

号）。

（三）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的申购资金到账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验。“经我们审验，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８

日止，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在贵公司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第一支行开立的账号为

３６０２０００１２９２０１５８５６８０

的人民币申购资金缴款专户内缴存的申购款共计

人民币肆亿玖仟玖佰玖拾玖万玖仟叁佰叁拾贰元整（

￥４９９

，

９９９

，

３３２．００

）。”并出具了“天健验〔

２０１５

〕

７－１５２

号”验证报告。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广发证券将认购款项在扣除保荐及承销费用后划转至太安堂指定的账户内。根据广

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广会验字［

２０１５

］

Ｇ１５０４３３０００１２

号）：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止，发行人已收到募集资金人民币

４９３

，

９９９

，

３３２．００

元（已扣除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承销保

荐费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减除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９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４９３

，

０６９

，

３３２．００

元，其中：增加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４５

，

４１３

，

２００．００

元，股本溢价人民币

４４７

，

６５６

，

１３２．００

元计入“资

本公积”。

（四）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预登记托管手

续。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证券类型

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二）发行数量

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８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及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 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定向发行不超过

４

，

５２９

万股 （含

４

，

５２９

万股）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全部由太安堂集团认购。

公司在《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明确了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的，则本次

发行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０．２６

元（含

税））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６

日实施完毕。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总数由

不超过

４

，

５２９

万股调整为不超过

４

，

５４１．３３

万股。

（三）证券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票面值为

１．００

元

／

股。

（四）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九十，即

１１．０４

元

／

股（注：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量）。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的，则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

整。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即以发行人总

股本

７２６

，

６５７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２６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６

日实施完毕，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由

１１．０４

元

／

股调整为

１１．０１

元

／

股。

（五）募集资金总量及净额

本次发行总募集资金量为人民币

４９９

，

９９９

，

３３２．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为

４９３

，

０６９

，

３３２．００

元。

（六）发行费用总额

本次发行费用总计为

６

，

９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其中包括保荐承销费、审计验资费、律师费及其他费用等。

（七）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存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内部相关制度的规定，并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保荐人、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对象名称、认购股数及限售期等情况

序号 名称 有效申购价格（元）

有效申购数量（万

股）

获配数量

（万股）

锁定期限（月）

１

太安堂集团

１１．０１ ４

，

５４１．３２ ４

，

５４１．３２ ３６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基本情况如下：

太安堂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６

，

２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柯树泉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１５

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武进路

２８９

号

４２８

室

主营业务：投资实业、国内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太安堂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关联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的说明

最近一年，太安堂集团及其关联方与公司存在如下关联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柯少彬、柯树泉与上海太安堂续签《房屋租赁合同》，租期延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续签、租期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房屋租赁合同》租期延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柯树泉与广东皮宝续签《房屋租赁合同》，租期延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

日

续签、租期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房屋租赁合同》租期延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此外，柯树泉、柯少彬及太安堂集团最近一年存在为公司部分债务提供担保的情形。柯树泉为太安堂集

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实际控制人，柯少彬为柯树泉之子。

除上述关联交易外，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其他对象及其关联方在最近一年内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重大

交易，也不存在认购本次发行股份外的未来交易安排。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１８３－１８７

号大都会广场

４３

楼（

４３０１－４３１６

房）

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７５６６

保荐代表人：胡涛、林焕伟

项目协办人：许戈文

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编号：

Ｚ２５６４４０００

（二）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注册地址：广州市体育西路

１８９

号

９

楼

办公地址：广州市体育西路

１８９

号

９

楼

负责人：程秉

经办律师：邹志峰、黄贞

电话：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３４５

传真：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３３６

执业许可证号：

２４４０１１９９４１０２５９７６０

（三）会计师事务所：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首席合伙人：蒋洪峰

住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５５５

号粤海集团大厦

１０

楼

电话：

０２０－８３８５９８０８

传真：

０２０－８３８００９７７

经办注册会计师：何国铨、张静璃

执业证书序号：

０００１５２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号：

５６

第三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的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的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１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如下：

前十大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太安堂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６

，

１７６

，

５０１ ２８．３７

柯少芳

３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５．４８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２

，

０３０

，

０００ ３．０３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

，

４２６

，

６００ ２．１２

广东金皮宝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２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３

，

５１８ １．３８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８

，

０２５

，

９９０ １．１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７

，

９８５

，

９６３ １．１０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收益组合

７

，

４４２

，

２８７ １．０２

上海朴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朴易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９９０

，

０００ ０．９６

合计

３３７

，

０８０

，

８５９ ４６．３９

（二）本次发行后的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公司办理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股权预登记后的前

１０

名股东及其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

）

太安堂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１

，

５８９

，

７０１ ３２．５９

柯少芳

３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５．１５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２

，

０３０

，

０００ ２．８５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

，

４２６

，

０００ ２．００

广东金皮宝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１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３

，

５１８ １．３０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８

，

０２５

，

９９０ １．０４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７

，

９８５

，

９６３ １．０３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７

，

６８４

，

２５７ １．００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收益组合

７

，

４４２

，

２８７ ０．９６

合计

３８３

，

１８７

，

７１６ ４９．６３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净资产将大幅度增加，资产负债率相应下降，公司资产质量得到提升，偿债能力得到

明显改善，融资能力得以提高，资产结构更趋合理，增强公司发展后劲。

（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在不改变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前提下，提高了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使公司

股权结构更趋合理，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和公司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

（三）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７２６

，

６５７

，

０００

股；本次发行股票完成后，发行人总股本为

７７２

，

０７０

，

２００

股。发

行后公司控股股东太安堂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２５１

，

５８９

，

７０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３２．５９％

，本次发行未导致

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发行后公司现控股股东太安堂集团仍然保持控股地位。

（四）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产生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

重大变化。

（五）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金实力将进一步增强，有利于增强公司进行大健康产业布局，提高公司的规

模效益、管理能力及运营效率，提升公司的研发实力，为进一步提高公司技术研发、创新及转化能力构筑技

术和市场平台，从而在较大程度上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发生变化。

（六）对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净资产将同时增加，资产结构将得到优化，公司的资金

实力将迅速提升，资产负债率将进一步降低，流动比率及速动比率将有所提高，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

险，改善财务结构。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当年，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将大幅增加，总体现金流状况将进一步优化。

（七）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公司控股股东太安堂集团参与认购，构成关联交易。上述事项经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８

日发行人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５

日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均对本议案

回避表决。

同时，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九十。控股股东太安堂集团在本次

非公开发行中接受该定价。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充分保障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定

价合理，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不会发生变化。

公司目前与控股股东太安堂集团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也不会因为本次发行形成新的同业竞争。

（八）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现任董事长柯树泉先生，现任董事总经理柯少彬先生为太安堂集团股东。除此之外，公司其他现任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未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量未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发

生变动。

第四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分析

一、财务会计信息

正中珠江审计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２

年度至

２０１４

年度的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５．９．３０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

２

，

７８５

，

０６９

，

９２５．３３ ２

，

７８２

，

０３２

，

００８．６６ １

，

２５９

，

８６７

，

８４６．５１ １

，

２２１

，

８５９

，

１４１．３８

非流动资产

１

，

９３６

，

１０２

，

９５９．０２ １

，

７１１

，

２７７

，

５３１．８１ １

，

２９５

，

８８１

，

９５７．８２ ９５５

，

４５０

，

６９０．０６

资产总计

４

，

７２１

，

１７２

，

８８４．３５ ４

，

４９３

，

３０９

，

５４０．４７ ２

，

５５５

，

７４９

，

８０４．３３ ２

，

１７７

，

３０９

，

８３１．４４

流动负债

５４５

，

３２９

，

２５４．３８ ５６７

，

８７７

，

０１５．７９ ４２８

，

１７２

，

４８９．８２ １７９

，

５４９

，

４９０．４６

非流动负债

１４８

，

１４０

，

１９９．７３ １５０

，

８７９

，

９５９．０５ ８６

，

０１７

，

４８８．０４ ８４

，

４６０

，

９４４．６７

负债合计

６９３

，

４６９

，

４５４．１１ ７１８

，

７５６

，

９７４．８４ ５１４

，

１８９

，

９７７．８６ ２６４

，

０１０

，

４３５．１３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

益

３

，

８８９

，

８８９

，

９７４．３５ ３

，

７０３

，

２９８

，

６７１．４６ １

，

９７４

，

９８７

，

５７８．７４ １

，

８５１

，

１２５

，

９７９．１１

股东权益合计

４

，

０２７

，

７０３

，

４３０．２４ ３

，

７７４

，

５５２

，

５６５．６３ ２．０４１

，

５５９

，

８２６．４７ １

，

９１３

，

２９９

，

３９６．３１

２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

１

，

６０８

，

６６８

，

９９９．７５ １

，

２２７

，

６３６

，

５９２．５４ ７８５

，

１６５

，

８２９．７４ ５１７

，

８７６

，

５４９．９６

营业利润

１９８

，

２５７

，

３２１．３７ ２０３

，

５３７

，

６５２．６６ １５３

，

０５２

，

２７７．４１ １０２

，

６６７

，

６７８．７２

利润总额

１９８

，

７９７

，

０２２．１４ ２０７

，

７８５

，

６４９．２７ １５６

，

４８３

，

０５４．２９ １１１

，

９５１

，

５１２．７５

净利润

１７７

，

８２５

，

３２６．６２ １９２

，

３７５

，

４９３．４６ １３７

，

２９５

，

４３０．１６ ９０

，

４８２

，

７５０．４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１７１

，

２６５

，

７６４．８９ １８６

，

３０６

，

９２２．８５ １３２

，

８９６

，

５９９．６３ ８８

，

０５３

，

５０３．５８

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净利润

１６８

，

９６５

，

４６５．７２ １７８

，

７３２

，

５１１．１２ １２９

，

８４７

，

６４３．４３ ８０

，

１１２

，

８３３．１４

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３８７

，

０４０

，

３０１．８３ －２７０

，

６４８

，

２６４．９８ －１４１

，

９７５

，

７３０．７２ ６１

，

１４７

，

４８２．２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３６

，

４４５

，

５９２．８４ －７０１

，

７９７

，

２９３．２７ －４０６

，

８２２

，

３４２．３６ －３００

，

４７０

，

７８８．１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１１８

，

５０２

，

８３５．７３ １

，

３５７

，

３２０

，

１２４．８６ ２１７

，

３９８

，

５４９．３６ ６１２

，

９１５

，

５３２．６８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的影响

－ － －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２３２

，

０９１

，

８７３．２６ ３８４

，

８７４

，

５６６．６１ －３３１

，

３９９

，

５２３．７２ ３７３

，

５９２

，

２２６．８２

４

、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５．９．３０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流动比率

５．１１ ４．９０ ２．９４ ６．８１

速动比率

１．６９ ２．３５ １．５９ ４．８８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１４．６９％ １６．００％ ２０．１２％ １２．１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５．３５ ５．１３ ７．１０ １３．３２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６．２９ ５．０５ ３．８９ ３．９３

存货周转率（次）

０．６７ ０．７６ ０．９９ ０．８４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０．５３ －０．３８ －０．５１ ０．４４

每股现金流量净额（元）

－０．３２ ０．５３ －１．１９ ２．６９

注：上述表格以合并报表口径计算

５

、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每股收益（元）

基本每股

收益

稀释每股

收益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４．４９ ０．２４ ０．２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

４．４４ ０．２４ ０．２４

２０１４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８．７２ ０．３０ ０．３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

８．３６ ０．２９ ０．２９

２０１３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６．９５ ０．４８ ０．４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

６．７９ ０．４７ ０．４７

２０１２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４．８７ ０．８８ ０．８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

４．４３ ０．８０ ０．８０

二、管理层分析与讨论

（一）资产负债分析

１

、资产结构分析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资产规模大幅度提高，资产总额从

２０１２

年末的

２１７

，

７３０．９８

万元增长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底的

４７２

，

１１７．２９

万元，增幅为

１１６．８４％

。公司资产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公司实施非公开发行

股票，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分别为人民币

１５６

，

３１８．４６

万元，使公司资产规模得到较大幅度的

提高。 报告期内， 公司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较高。 其中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末的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达到

５８．９９％

，主要是因为公司非公开定向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增加所致。

２

、负债结构分析

报告期内，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张，公司负债规模也有所增加。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合计分

别为

２６

，

４０１．０４

万元、

５１

，

４１９．００

万元、

７１

，

８７５．７０

万元及

６９

，

３４６．９５

万元。公司负债中主要是流动负债，报告期

内各期末，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６８．０１％

、

８３．２７％

、

７９．０１％

及

７８．６４％

。

３

、偿债能力分析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均保持在

１

以上，表明公司的资产流动性较强。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末公司合并口径资产负债率为

１４．６９％

，资产负债率较低且处于合理范围之内，长期偿债风险较低。

报告期内， 公司利息保障倍数分别为

６．３０

、

１１．７３

、

１０．４７

及

２４．４４

， 表明公司有较强的偿还借款利息的能

力。报告期内，公司贷款偿还率和利息偿付率均为

１００％

，信用状况良好。

４

、资产周转能力分析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３．９３

、

３．８９

、

５．０５

及

６．２９

，应收账款周转率呈现小幅下降的

趋势，但总体处于合理水平。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略有下降，主要是因为回款周期较长的麒麟丸销

量增加较多，以及公司新拓展回款周期相对较长的医药连锁店客户所致。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的存货周转率有所波动，分别为

０．８４

次、

０．９９

次、

０．７６

次及

０．６７

次。公司存货周转率

呈现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

２０１１

年以来，公司为降低中药材市场的价格波动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根据中

药材价格的波动趋势，采取措施加大了原材料的采购力度，以进行战略性储备；同时，由于公司新增人参业

务及中药饮片业务，需要适当储备中药材，从而导致存货大幅增加，进而影响了存货周转率。

（二）盈利能力分析

１

、发行人营业收入结构及主营业务收入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规模稳步增长，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公司营业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５３．９６％

，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４５．４６％

。受益于公司销售规模的持续扩大以及加大原材料储备等成本

控制措施的实施，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公司营业收入相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００．８５％

，净利润同比增长

２２．２７％

。

①

皮肤病类药品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５

年前三季度， 公司皮肤病类药品销售收入分别为

２２

，

６４４．９８

万元、

１７

，

７１２．１０

万元、

１４

，

９１３．０１

万元及

１２

，

４９０．２９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逐年下降，主要原因是：

一、公司产品疗效显著，而慢性皮肤病患者对于药物的使用有一定的延续性及习惯性，原有消费者持续

购买；但目前国内皮肤病类药品市场已趋于饱和，市场竞争格局稳定。

二、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开始大力推广麒麟丸、心宝丸等产品销售，该类产品对提高公司销售和利润的贡献率

明显，对于皮肤病类药品则采用稳固现有市场的策略。

②

心脑血管类药品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５

年前三季度， 公司心脑血管类药品销售收入分别为

１０

，

０７２．９７

万元、

１５

，

０７８．５８

万元、

２０

，

２４８．２９

万元及

１９

，

２９９．２８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公司心脑血管类药品销售收入分别比上一年增长

４９．６９％

及

３４．２９％

，主要原因是：一、公

司成功整合宏兴集团心脑血管类药品（如冠心康片、解毒降脂片等），市场销售情况良好，大力提升公司心脑

血管类药品销售收入；二、

２０１３

年公司继续推进心宝丸产品的医保目录招标工作，成功进入重庆、青海等省

市，有力的促进的心宝丸的销售。

③

不孕不育类药品

报告期内，公司不孕不育类药品主要为麒麟丸。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５

年前三季度，公司心脑血管类药品销售收

入分别为

１０

，

５７６．７５

万元、

１４

，

９９５．９３

万元、

１８

，

５３９．９５

万元及

１４

，

４０７．７０

万元，麒麟丸的销售收入快速增长的主

要原因包括：一、目前市面治疗不孕不育症的中成药产品较少，公司的麒麟丸由于中药成分及疗效而具有较

强的优势，公司拥有较强的定价能力；二、

２０１１

年开始公司加大麒麟丸的推广，并通过专业化临床学术推广

模式及扩大科室应用，将产品从男科逐步往生殖科、泌尿科、妇产科等科室推广，实现销售收入大幅度提高。

④

中药材类产品

２０１３

年公司中药材类产品收入为

１９

，

４２８．２９

万元，占主营业务比例为

２４．９６％

，主要原因为：一、

２０１２

年收

购亳州太安堂，该公司具备加工销售各类中药饮片的资质，

２０１３

年逐步拓展经营，当年增加中药饮片销售约

１．１

亿元；二、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注册成立抚松太安堂，当年取得加工销售人参产品资质，增加人参产品销售约

８

千万元。

２０１４

年，公司中药材类产品收入增至

４６

，

８１２．００

万元，随着亳州及抚松药材产业基地的运营步入正

轨，公司中药材收入不断提高。

３

、主营业务毛利率情况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４５．９９％

、

４１．７２％

、

３７．２６％

及

４５．０６％

，其中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４

年逐

年下降，主要原因是

２０１３

年开始公司增加中药饮片销售，

２０１４

年增加了医药电子商务业务，

２０１４

年中药饮

片及医药商业的毛利率分别为

２１．２０％

及

１８．０５％

，中药材业务及医药商业比重的提高导致公司综合毛利率略

有下降。

（三）期间费用分析

２０１２

年以来，公司的期间费用率呈逐期下降趋势，主要受益于公司加大原材料储备等成本控制措施的

实施。

（四）现金流量分析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

除

２０１２

年度外，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为负数，主要原因是：

一、近年来，国内中药材种植面积呈现大幅减少的局面，加上自然灾害频率，中药材价格持续增长趋势

明显，市场价格波动加剧；此外，中药本身需求的增长以及部分游资的炒作也助推了中药材价格的波动。公

司基于对原材料市场的判断和上市后获得的资金优势，结合未来新生产线的投入对原材料的需求，近年来

加大对中药材的采购力度，逐步形成对主要原材料的战略性储备，导致经营性现金流出较多。

二、公司近年来加大了麒麟丸的市场开拓力度，使得麒麟丸销量实现了大幅增长。由于终端销售渠道的

差异，麒麟丸相对公司其他主要产品的回款周期较长，致使公司应收账款增幅高于营业收入。尽管应收账款

增幅较大，但公司报告期各期末货币资金余额均超过

２

亿元，现金流状况良好。

三、自

２０１３

年公司在亳州建立原材料基地和在抚松建立人参基地后，原材料采购大幅增加，导致购买商

品支付的现金增长较快，也降低了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报告期内，公司医院渠道的销售收入增加，而医院账期相对较长，导致公司应收账款占收入比例提

高，回款速度有所下降。

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 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３０

，

０４７．０８

万元、

－４０

，

６８２．２３

万元、

－７０

，

１７９．７３

万

元及

３

，

６４４．５６

万元，其中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４

年均为负数，主要是由于公司业务处于快速扩张期，发生的资本性支

出较多所致。公司所有投资活动均围绕公司的主营业务展开，为公司盈利能力的持续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６１

，

２９１．５５

万元、

２１

，

７３９．８５

万元、

１３５

，

７３２．０１

万元及

１１

，

８５０．２８

万元，主要是由于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新增银行借款，以及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所致。

第五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概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保证募集资金的安全性和专用

性，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公司将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相关制度的

规定，并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保荐人、开户银行和公司将在募集资金到账后及时签订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保管和使用。

第六节 中介机构对本次发行的意见

一、关于本次发行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一）保荐机构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１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全部过程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符合

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确定的发行

对象符合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规

定的条件。

２

、本次发行对象太安堂集团有限公司具备认购本次非公开行股票的主体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批复的要求。经核查，太安堂集团本次认购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

或自筹资金，资金来源合法，不存在结构化融资或代持等情形。经核查，本次发行对象太安堂集团有限公司

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无需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方法（试行）》的规定进行登记或备案。本次发行对象的选择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

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行对象的确定符合贵会的要求。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发行人律师意见

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进行了全程法律见证，并出具了《国浩律师（广

州）事务所关于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

意见》，认为：

１

、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已取得其内部必要的批准与授权，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２

、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２０３６

号）之核准要求；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总

额均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３

、本次发行股票符合《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股票所涉及的

《缴款通知书》、股份认购合同的内容和形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

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合法、合规、真实、有效；本次发行股票的发

行过程符合《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４

、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以及

发行人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有关要求，具备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的主体资格。经核查，太

安堂集团本次认购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资金来源合法，不存在结构化融资或代持等情形。经

核查，本次发行对象太安堂集团有限公司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无需按照《私募投资

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方法（试行）》的规定进行登记或备案。

５

、本次发行结果公平、公正、合法、有效。

二、保荐机构推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广发证券认为：发行人申请其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本次非公开发行后，

公司的股权分布不会导致不符合上市条件。广发证券愿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

关保荐责任。

第七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的

４

，

５４１．３２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预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为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上市首日，上

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公司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中，太安堂集团认购的股票

４

，

５４１．３２

万股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起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第八节 备

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发行保荐书和保荐工作报告

（二）尽职调查报告

（三）法律意见书

（四）律师工作报告

（五）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

二、查询地点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金园工业区

１１Ｒ２－２

片区第

１

、

２

座

联系人：陈小卫、黄锷佳

邮编：

５１５０２１

电话：

０７５４－８８１１６０６６－１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４－８８１０５１６０

三、查询时间

工作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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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03� � �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2015-098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连花清瘟胶囊获批进入美国FDA二期临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以岭药业

"

）的美国全资子公司

YILING PHARMACEUTICAL,INC.

接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

"

美国

FDA"

）批

复，连花清瘟胶囊获批同意在美国进行二期临床研究，这是全球第一个治疗感冒和流感的复

方中药的

IND

（

Investigational New Drug Application

，即药品临床试验申报）申请正式获得美

国

FDA

批准。

此次申报美国

FDA

二期临床研究的连花清瘟胶囊是以岭药业生产的用于治疗普通感冒

和病毒性流感的专利新药，是我国唯一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治疗感冒的中成药。国家

卫生部将其列入《人感染甲型

H1N1

流感诊疗方案（

2009

版）》推荐用药，

2011

年其又成为国家

卫生部 《流行性感冒诊断与治疗指南》 推荐用药，

2013

年、

2014

年其连续被列入国家卫计委

《人感染

H7N9

禽流感诊疗方案》推荐用药，

2015

年其又被列入国家卫计委《中东呼吸综合征病

例诊疗方案》推荐用药。

2009

年甲流期间， 北京佑安医院等

9

家三甲医院联合开展的

"

连花清瘟胶囊治疗甲型

H1N1

流感临床循证研究

"

结果表明：连花清瘟胶囊在退热、缓解鼻塞、流涕、咽痛、咳嗽、肌肉

酸痛等流感症状方面优于达菲，且治疗费用低廉，与达菲治疗费用比为

1:7.83

。此项循证医学

研究在世界卫生组织国际临床试验平台上进行了注册，为本次连花清瘟胶囊申请美国

FDA

二

期临床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临床证据。

此次连花清瘟胶囊获得美国

FDA

批准同意在美国进行二期临床研究，标志着公司专利中

药国际化迈出了重要一步，若能最终通过美国

FDA

注册，将为连花清瘟胶囊走向国际市场打

下基础，为公司其他专利中药产品通过国际注册并走向国际市场提供良好的借鉴。

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连花清瘟胶囊为复方中药，目前复方中药的美国

FDA

注册暂

无成功经验可以借鉴， 未来能否顺利实现连花清瘟胶囊在美国

FDA

注册尚存在不确定性。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601608� � � �证券简称：中信重工 公告编号：临2015-091

债券代码：122220� � � �债券简称：12重工01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行使“12重工01” 公司债券发行人赎回选择权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以下简

称

"

《募集说明书》

"

）有关

"12

重工

01"

公司债券发行人赎回选择权的条款约定如下：发行人有

权于本期债券

5

年期品种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行使赎回选择权的公告，若发行人决定行使赎回权利，本期债券

5

年期品种将被视为第

3

年全部到期， 发行人将以票面面值加最后一期利息向投资者赎回全

部本期债券

5

年期品种。赎回的支付方式与本期债券

5

年期品种到期本息支付相同，将按照债

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办理。若发行人未行使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则本期债券

5

年期品种

将继续在第

4

年、第

5

年存续。

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25

日发行

"12

重工

01"

公司债券，

2016

年

1

月

25

日为该债券第

3

个计息年

度付息日。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可于该债券

5

年期品种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

第

30

个交易日，决定是否行使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根据《中信重工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中信重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决议》的授权，公司决定行使

"12

重工

01"

公司债券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

在册的

"12

重工

01"

公司债券全部赎回，赎回登记日为

2016

年

1

月

20

日。

公司将根据相关业务规则，做好

"12

重工

01"

公司债券赎回事宜的后续信息披露及本息

兑付工作。

特此公告。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25日


